
白酒买卖合同

项目编号：

转让方(甲方)：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湖北日报社）

受让方(乙方)： （身份证号： ）

乙方购买甲方在湖北华中文化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白酒，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买卖事项

达成以下合同：

第一条 标的物名称、价格

名称： ；单价： 元/瓶；数量： 瓶；总价： 元。

第二条 价款的结算及支付

乙方应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将成交价款一次性支付至湖北华

中文化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

户名：湖北华中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账号：

开户行：

第三条 标的的交接事项

1.乙方须在交易价款结清之日起 5日内与甲方办理标的资产交接手续,标的

移交手续完成之日起 5日内将标的运离标的所在地，交接手续完成之后，标的资

产保管及安全责任由乙方负责，标的资产的搬运等工作由乙方负责，由此产生的

相关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

2.乙方已仔细阅读并认同转让标的《资产评估报告》（鄂诺德行评报字〔2024〕

第 2040 号）的全部内容。办理标的交接手续时，如标的资产现状与评估报告中

评估明细表内容有差异，不影响本次交易的价格和结果。

3. 乙方已对标的资产现状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了解，同意按标的现状予以受

让，对标的受让后可能存在的风险有充分的理解并愿意承担一切风险，受让成功

后不得以标的资产可能存在的各种瑕疵（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资产存在破损、挥发

等）为由要求退款，不因标的受让后可能产生的任何经济或民事纠纷而对乙方和



湖北华中文化产权交易所进行追责和索赔。

第四条 违约责任

1、本合同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或者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内容不

符合要求的，应按照本合同成交价款的 30%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守

约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2、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因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合同约定而给第

三方造成损失时，违约方应自行向第三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第五条 合同的解除

1、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合同。

2、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守约方有权通知违约方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

赔偿其因此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

(1)一方明确声明或以实际行动表示其将不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

(2)一方违反本合同项下约定的义务;

(3)一方严重违反本合同项下义务，导致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

3、因不可抗力导致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或未能全部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的，

遇到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可免除责任或延期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

第六条 争议的解决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协商一致，

任何一方均可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 其他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有同等

法律效力。

2、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湖北华中文化产权交易所留存壹

份用于备案。

转让方（甲方） 受让方（乙方）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